附件1

新余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监测评价指标体系

（2022年）
	序号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单位
	权重
	评价责任单位

	1
	总量指标（8分）
	数字经济增加值
	—
	8 分
	市统计局

	2
	数字产业化（21分）
	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
	亿元
	9 分
	市统计局

	3
	
	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新增数量
	个
	4 分
	市发改委

市工信局

市科技局

	4
	
	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
	件
	3 分
	市市场监管局

	5
	
	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新增数
	个
	3 分
	市统计局

	6
	
	软件产业培育
	—
	2 分
	市工信局

	7
	产业数字化（34分）
	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数、省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新增数量
	个
	4分
	市工信局

	8
	
	工业互联网发展
	个
	10分
	市工信局

	9
	
	企业上云数
	数
	3 分
	市工信局

	10
	
	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新增数
	个
	2 分
	市工信局

	11
	
	省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数量
	个
	3 分
	市工信局

	12
	
	电子商务发展
	—
	8 分
	市商务局

	13
	
	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
	—
	2 分
	市农业农村局

	14
	
	数字乡村创新发展
	—
	2 分
	市委网信中心

	15
	数字基础设施及应用（10分）
	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
	个
	2 分
	市通信发展办

	16
	
	重点领域网站IPv6支持度得分
	%
	2 分
	市委网信中心

	17
	
	双千兆应用创新、500M以上用户占比
	—
	3 分
	市通信发展办

	18
	
	移动物联网用户占本地人口比例
	%
	1 分
	市通信发展办

	19
	
	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（PUE）
	—
	2 分
	市大数据中心

市发改委

	20
	数字治理与服务

（15分）
	数据共享工作综合评分
	—
	5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	21
	
	赣政通使用情况
	—
	2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市政务服务中心

	22
	
	赣服通使用情况
	—
	2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市政务服务中心

	23
	
	电子社保卡覆盖率
	%
	2 分
	市人社局

	24
	
	智慧作业3-9年级应用覆盖率
	%
	2 分
	市教育局

	25
	
	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使用率
	%
	2 分
	市卫健委

	26
	工作推进（12分）
	“机会清单”“场景清单”发布数
	条
	1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	27
	
	供需对接活动场次
	次
	2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市商务局

	28
	
	省级应用场景示范项目数量
	个
	2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市发改委

市工信局

	29
	
	集聚区当年建设目标完成情况
	%
	2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	30
	
	数字经济项目推进情况
	—
	5 分
	市数字经济办

市发改委

市工信局

	31
	加分项

（10分）
	国家、省部级荣誉、省直厅局级荣誉、奖励数量
	次
	3 分
	市数字经济办、各县区、有关单位提供数据

	32
	
	新增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数
	个
	4分
	市数字经济办、各县区、有关单位提供数据

	33
	
	独角兽、专精特新、小巨人企业新增数
	个
	3 分
	市数字经济办、各县区、有关单位提供数据

	34
	鼓励项（5分）
	产业云平台
	个
	5分
	市数字经济办、各县区、有关单位提供数据


